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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25日14时10分许，鞍山市广林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机械操作工李某宝在操作泡沫化坨一体机时，左腿被设备卷入，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经铁东区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公安铁东分局、区总工会、区商务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旧堡街道办事处等有关单位人员组成的铁东旧堡鞍山市广林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12·25”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聘请生产安全事故调查专家参与调查，事故调查组由区应急局牵头，事故调查组组长由区应急局局长关健担任，同时邀请区纪委监委、检察院派员参加，依法组织开展全面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查阅资料、人员询问、专家论证等方法，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查清了事故单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以及事故防范、问题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定，铁东旧堡鞍山市广林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12·25” 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违章操作、企业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造成的一般机械伤害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概况
鞍山市广林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林德公司)，成立于2021年04月22日。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人民币五十万元整。住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东鞍山镇前三家峪村。法定代表人：徐某革。营业范围：一般项目：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加工，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营业期限：自2021年4月22日至长期。

（二）事故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广林德公司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开展规范化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作业使用设备机体上未见到、公司未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要求的产品相关信息，即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无生产厂名、无厂址的设备，现场安全生产管理存在明显漏洞。
（三）相关部门监管履职情况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12月25日14时10分许，广林德公司称重工黄某，在公司院内废泡沫箱（板）防雨棚南侧地秤房内，听到泡沫化坨一体机操作工李某宝（死者）呼喊，立即从地秤房内出来，叫上正在院内进行打压纸盒作业的杂工张某国，一同来到废泡沫箱（板）的防雨棚内的泡沫化坨一体机旁，见李某宝坐在地上，左腿被卷进泡沫化坨一体机内，黄某说：“老李你怎么腿还能进机器里去呢？”，然后黄某让张某国救援，张某国打开机盖查看，见李某宝的左腿和脚都卷在机械内，黄某让张某国将李某宝弄出来。张某国说我弄不出来，随后就去将电源开关拉下（断电）。14时14分，黄某拨打119电话请求救援，14时15分，黄某又拨打120急救电话请求急救。

（五）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事故发生的地点，位于广林德公司院内北侧，放置废泡沫箱（板）的防雨棚内（见图1）。棚内安装一台泡沫化坨一体机（见图2）。该设备上未见设备名称、型号、生产厂家、厂址、生产日期等任何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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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放置废泡沫箱（板）的防雨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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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泡沫化坨一体机
救援时，被拆解的泡沫化坨一体机粉碎绞刀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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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被拆解的粉碎绞刀

泡沫化坨一体机进料口及伤者遗留的血迹如图4所示。泡沫化坨一体机碎机）进料斗口是采用在地面布置,设备无自动进料装置，进料必须人工操作，地面铺设钢板，钢板上无积雪或结冰现象，进料口周围未见设置任何安全防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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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进料口及伤者遗留的血迹
操作工进料时使用的塑料锹和竹掃扫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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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操作工使用的塑料锹和竹掃扫
泡沫化坨一体机在废泡沫箱（板）的防雨棚内的平面位置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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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泡沫化坨一体机平面示意图

泡沫化坨一体机在废泡沫箱（板）的防雨棚内的立面位置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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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泡沫化坨一体机立面示意图

泡沫化坨一体机平面尺寸如图8所示。[image: image8.p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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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泡沫化坨一体机平面尺寸所示图

泡沫化坨一体机东侧立面尺寸如图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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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泡沫化坨一体机东侧立面尺寸示意图

泡沫化坨一体机南侧立面尺寸如图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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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泡沫化坨一体机南侧立面尺寸示意图
泡沫化坨一体机西侧立面尺寸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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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泡沫化坨一体机西侧立面尺寸示意图
泡沫化坨一体机北侧立面尺寸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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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泡沫化坨一体机北侧立面尺寸示意图

广林德公司使用的泡沫化坨一体机工作原理如图13所示。回收的废泡沫经进料口进入到机内进行破碎--再经加热融化--挤压排出--自然冷却--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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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泡沫化坨一体机工作原理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事故造成1人死亡。李某宝，男54周岁，黑龙江省肇源县义顺乡长发村人，广林德公司机械操作工。

2.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相关规定统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暂计110.3863万元。其中已实际支出抢救费、120出诊费等共计3863元；因死者家属与涉事企业尚未达成和解协议，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费等相关赔付费用按现行法律法规测算预计110万元，最终金额以司法裁判或和解协议为准。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鞍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立即调派特勤一站出动12名消防救援人员、两辆消防车赶赴现场处置。14时19分，特勤一站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随后120救护车亦抵达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对现场进行分析研判，结合实际制定营救方案，首先使用无齿锯沿泡沫化坨一体机维修口切割设备外壳，开辟救援操作空间；然后使用无齿锯、液压剪断器切断设备粉碎轴，又通过液压扩张器对另一端与粉碎机壳体连接的粉碎轴进行扩张、移除。15时02分，李某宝被成功救出。随即由120救护车送往鞍山市中心医院救治。因李某宝伤情较重，被送至医院ICU病房紧急抢救。16时许，李某宝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二）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本次事故发生后，广林德公司现场作业人员第一时间通知企业主要负责人，随即拨打119、120应急电话，消防、医疗救护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开展先期处置。14时36分许，区应急局接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同时按规范程序向铁东区委、区政府及鞍山市应急管理局上报事故情况，辖区旧堡街道办事处同步抵达现场，配合开展现场处置、秩序维护等工作。16时许，企业主要负责人向辖区旧堡派出所报告事故相关情况。事故初期，涉事企业将伤者送医救治，开展了善后前期工作。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涉事企业与死者家属的赔偿及善后事宜仍在协商推进中，未引发相关舆情，应急处置工作整体评估为良好。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该起事故直接原因是:李某宝在操作泡沫化坨一体机时，发现进料口被废泡沫堵塞后，违规用左脚蹬踹堵塞部位，因用力过猛，左脚被设备旋转的绞刀刮住并绞缠，左腿无法挣脱，最终被绞伤。本次事故无现场目击者，作业现场未设置视频监控，当事人李某宝已死亡，无法还原事故发生的完整过程。调查组结合相关人员询问笔录及现场调查情况综合认定。
（二）事故有关鉴定情况
鞍山市中心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编号:2606061号），载明死者系因左小腿毁损伤死亡。

（三）有关因素的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对相关人员开展调查询问，结合现有调查资料，排除人为故意破坏等非意外引发事故的因素。
（四）间接原因

1.违规使用安全存在重大缺陷的设备

涉事企业购置使用的泡沫化坨一体机机体上未见到、公司未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要求的产品相关信息，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无生产厂名、无厂址的作业设备；且该设备进料口设于地面，无自动进料装置，需全程人工操作，设备本身未设计防卷入、防接触等安全防护装置，从源头形成重大安全隐患。

2.现场安全防护与管控措施全面缺失

该设备进料口周边危险作业区域未设置安全防护围栏，未采取物理隔离措施阻止人员肢体靠近运转部位；现场作业无专人监督管控，作业人员的违规操作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和纠正，现场安全风险防控完全失效。
3.企业安全管理体系不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能力严重不足

企业未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制定设备安全操作规程，也未按规定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对违规操作的危险性认知不足；同时企业未建立常态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对设备、现场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长期失管失察。
四、事故暴露的主要问题
（一）广林德公司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落实，法定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未建立基本的安全管理体系，未落实从业人员安全培训要求，长期违规使用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无生产厂名、无厂址的作业设备，现场安全管理缺失、管控失效，不具备基本的安全风险防范能力。
（二）区商务局
旧堡街道办事处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李某宝，男，广林德公司机械操作工。该人员在操作泡沫化坨一体机时，发现进料口被废泡沫堵塞后，违规用左脚蹬踹堵塞部位，因用力过猛，左脚被设备旋转的绞刀刮住并绞缠，左腿无法挣脱，最终被绞伤,直接导致事故发生。其违章作业行为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二）对事故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徐某革，男，群众，广林德公司法定代表人、企业主要负责人。其作为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第（一）（二）（五）项的规定，建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第（一）项的规定，由区应急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40％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四）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广林德公司存在从业人员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即上岗作业；长期使用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无生产厂名、无厂址的设备—泡沫化坨一体机，该设备属于危及生产安全的应当淘汰设备，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第一款、第三十八条[
]第三款的规定，建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第（一）项的规定，区应急局对其处3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五）其他处理建议
责成区安委会办公室对区商务局进行专项约谈，指出其行业安全生产监管履职存在的问题，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督促其全面落实行业监管职责。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安全管理体系

广林德公司要立即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及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按规开展全员安全培训考核，建立规范培训档案，如实告知作业岗位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及事故应急措施,督促全员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杜绝违章作业。 

（二）规范企业设备管理，强化本质安全保障
广林德公司要对生产设备开展全面排查，立即淘汰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无生产厂名、无厂址的设备—泡沫化坨一体机，依规采购符合国标或行标的合格设备；严格按照《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GB/T8196-2018）完善设备安全防护措施，建立健全设备运维、检查、保养管理制度及台账,定期检测维护，确保设备安全规范运行。
（三）严格行业属地监管履职，完善监管工作机制
区商务局、旧堡街道办事处要切实履行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及辖区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规范日常监管工作，健全监管台账、检查记录；着力提升检查精细化、深层次排查能力，强化企业安全生产细节问题排查研判，切实提升监管履职能力，有效防范化解行业及辖区安全生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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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东旧堡鞍山市广林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12·25”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   
                      2026年3月 12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